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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處理之後發展之特定群體人權公約之勞
動權部分（例如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移

工公約等） 



聯合國1966.12.16.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聯合國1966.12.19. 

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 





1948年人權宣
言制定後，聯合
國人權委員會重
點工作：人權新

國際公約 

冷戰開始，自由
與共產、資本主
義與社會主義兩
大陣營對峙成形，
影響公約制定 

社會主義陣營國
家極力主張社會
權，對傳統之政
治權採取保留與

抵制態度 



資本主義陣營
國家主張政治
公民權與社會
權結合，力主
制訂單一公約 

社會主義陣營
國家極力反對
政治公民權公
約內容，認係
干涉內政 

最後決定同時
訂定兩項公約，
各自著墨不同，
各取所需，各
自宣稱獲勝 



公民與政治
權利公約 

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公約 





對簽署國之拘束力較強：
《Art. 2 I：簽署國有尊重
並保障下列權利之義務》 

內國法效力：內國國民得
直接援引公約條文以行使

主觀公權利 

主要內容：傳統自由權 





對簽署國之拘束力較弱：
《Art. 2 I：簽署國應以之為目
標且試圖採取所有適當的手段，
但無實現所規範權利之義務》 

內國法效力：基於社會權之性
質「須立法者形成轉化」，內
國國民僅得援引為社會國原則

之解釋內涵 

主要內容：社會權 



較弱之
拘束力 

社會權
之特殊
性質 

督促內國政府
及法院，應對
內國法作「符
合國際法方向
之解釋」 





人人有自由結社之權利，包括為保障其本身利
益而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 

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
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護公共衛生或風化、
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
種權利之行使。本條並不禁止對軍警人員行使
此種權利，加以合法限制 

關於結社自由及保障組織權利之國際勞工組織
一九四八年公約締約國，不得根據本條採取立
法措施或應用法律，妨礙該公約所規定之保證 



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
護，無所歧視。在此方面，法律應禁止任何
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
以防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
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
出生或其他身分而生之歧視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工作之權利，包括
人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
謀生之權利，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保障之 

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完全實現此種權利而須採
取之步驟，應包括技術與職業指導及訓練方
案、政策與方法，以便在保障個人基本政治
與經濟自由之條件下，造成經濟、社會及文
化之穩步發展以及充分之生產性就業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
工作條件，尤須確保：一 所有工作者之報酬
使其最低限度均能：(一) 獲得公充之工資，工
作價值相等者享受同等報酬，不得有任何區別，
尤須保證婦女之工作條件不得次於男子，且應
同工同酬；(二) 維持本人及家屬符合本公約規
定之合理生活水平；二 安全衛生之工作環境；
三 人人有平等機會於所就職業升至適當之較
高等級，不受年資才能以外其他考慮之限制；
四 休息、閒暇、工作時間之合理限制與照給
薪資之定期休假，公共假日亦須給酬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確保： 

(一) 人人有權為促進及保障其經濟及社會利
益而組織工會及加入其自身選擇之工會，僅
受關係組織規章之限制。除依法律之規定，
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
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
項權利之行使 

(二) 工會有權成立全國聯合會或同盟，後者
有權組織或參加國際工會組織 



(三) 工會有權自由行使職權，除依法律之規
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
此種權利之行使 

二 本條並不禁止對軍警或國家行政機關人
員行使此種權利，加以合法限制 

三 關於結社自由及保障組織權利之國際勞
工組織一九四八年公約締約國，不得依據本
條採取立法措施或應用法律，妨礙該公約所
規定之保證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 

一 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
力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立及當其負責養護
教育受扶養之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
婚姻必須婚嫁雙方自由同意方得締結 

二 母親於分娩前後相當期間內應受特別保
護。工作之母親在此期間應享受照給薪資或
有適當社會保障福利之休假 



三 所有兒童及少年應有特種措施予以保護
與協助，不得因出生或其他關係而受任何歧
視。兒童及青年應有保障、免受經濟及社會
剝削 

凡僱用兒童及少年從事對其道德或健康有害、
或有生命危險、或可能妨礙正常發育之工作
者均應依法懲罰。國家亦應訂定年齡限制，
凡出資僱用未及齡之童工，均應禁止並應依
法懲罰 



Solidarność 



工會組織
自由 

平等與反
歧視 



工作權 
勞動條件
保障 

工會權 母性保護 

童工禁止 



勞動條件保障 

最低工資+ 

公允工資 

安全衛生
環境 

晉升 

同工同酬 

例休假 



工會組織自由與工會權 

工會自主與工會組
織自由 

工會聯合
組織 

工會 

權利 

必要限制 

必要限制 



須依法律 

維護國家安全、
公共秩序或保
障第三人 

必要性 





工會自主性清單 

可以決定成立人
數嗎? 

可以選擇組織區
域嗎? 

可以選擇組織型
態嗎? 

可以決定職員人
數嗎? 

可以選擇聯合形
式嗎? 

可以決定會員資
格嗎? 

可以決定罷工要
件嗎? 

可以自由召開會
議嗎? 

不以不受行政監
督嗎? 

可以決定登記處
所嗎? 

可以不受單一限
制嗎? 

可以決定會費數
額嗎? 



工會組織自由
的限制 

工會內
部自主
的限制 

工會面對
的行政監
督 



 
罷工權 



是否過度誇大
社會之正常運
行需求? 

為何採取先進
國家幾不存在
之限制? 

必要服務條款
本質必要與設
計突兀? 

雙重介入仲
裁 – 前端限制
+後端保留? 



僱用關係
不穩定 

勞動條件
的下降 

非典型勞
動激增 

失業的嚴
重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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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000-16年間薪資占比（GDP, %） 之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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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N online database (accessed 2018-03-30), 台灣「國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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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平均：
1766 hrs) 



外勞使用度 

工會密度 

最低薪資立法, 失業失能給付… 

技術層次/生產型態 

資本移動 (  “threat effects”) 

金融因素（股東利益, 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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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分配惡化 

抑制消費與內需市場需求，不利投資意願 

更加依賴出口，類貨幣競貶效應 

仰賴信用手段（低利貸款）增加家庭負債 

實證顯示，供給面經濟學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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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失業 

青年
非典 

青年
低薪 



台灣在2000年的15-24 歲青年失業率為
7.36% ，至2014年時升高為12.63%， 

14年內增加5.27%，增加幅度十分明
顯。 

事實上，近年來，台灣15-24歲青年失
業率與全體平均失業率的比值，都維
持在3倍上下， 顯示青年失業問題的嚴
重程度。 

 



台灣的青年失業率雖然低於歐美國
家，但是卻高於日本與南韓；若是就
15-24 歲青年失業率與全體平均失業率
相比，2014年時台灣的比值為3.18，
僅低於義大利，但高於其他OECD國
家。 



因為全球化的形成
而使其生活全然改
觀的人們，應該有
權利參與對於全球
化的辯論，並且有
權利知道，究竟是
誰，在過去的什麼
時候，曾經作出了
什麼決定… 





• 一般國際法規範，重在主
權國家於「國家相互交往
間」與「內國」之權利義
務 

國際 

• 國際勞動人權法，重點在
於「內國私人關係間」＋
「反映在全球化競爭國時
代之各國產業競爭」 

人權 



國際法不存在一類似國民國家之
物理暴力壟斷與權力貫徹力量 

當代國家於勞動領域之干預力量
相當程度受限 

全球化競爭下的勞動人權質變：
勞動保護主義！？ 







國際資本分工體系決定內國產業及其 

就業人口的榮景與興衰 

￫ 發展越快 ￫ 不均衡越嚴重 



 失業問題結構性惡化 

 國家主權腐蝕與弱化 



 勞工組織性力量衰退 

 勞動關係之去形式化 



去管制化 去形式化 去中心化 

個人化 彈性化 




